附件5
退還押標金申請書
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參加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「112年度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能光電公民電廠招標案」投標，倘未得標或廢標或流標，請將押標金：
□當場退還票據（如未到場時由貴局自行選擇其他方式辦理）。
□簽發公文書，檢還原押標金票據。

此致
      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


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統一編號：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責人身分證字號：
電 話：
住 址：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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